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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及中心，並得設跨

系、所或院之學位學程： 

一、理學院 

（一）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物理學系（分物理組、光

電與材料科學組）（含碩士班、博

士班） 

（三）化學系（分化學組、材料

化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四）心理學系（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起停招） 

（五）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 

（六）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109學年度起停招） 

（七）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起停招） 

二、工學院 

（一）化學工程學系（分綠能製

程組、生化工程組、材料工程組）

（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

起停招） 

（二）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分一般組、產業組）、碩

士在職專班） 

（四）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含碩

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國際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及中心，並得設跨

系、所或院之學位學程： 

一、理學院 

（一）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物理學系（分物理組、光

電與材料科學組）（含碩士班、博

士班） 

（三）化學系（分化學組、材料

化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四）心理學系（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起停招） 

（五）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 

（六）奈米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109 學年度起停招） 

（七）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起停招） 

二、工學院 

（一）化學工程學系（分綠能製

程組、生化工程組、材料工程組）

（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1學年度

起停招） 

（二）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分一般組、產業組）、碩

士在職專班） 

（四）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含碩

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生物醫學材料與科技國際

1. 增修如劃線處。 

2. 依教育部 110 年 8

月 31 日臺教高

( 一 ) 字 第

1100116699 號函

核定本校 111學年

度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案： 

(1) 增設案：自 111

學年度起增設

「電機資訊學

院智慧運算與

大數據學士班」

及「智慧運算與

大數據碩士學

位學程」，爰予

增訂本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9

及 10目。 

(2) 更名案：「資訊

工程學系資訊

科技與雲端運

算國際碩士班」

自 111 學年度

起更名「資訊工

程學系國際碩

士班」，爰予修

正本條第 1 項

第 6款第 3目。 

3. 依組織層級酌修

本條第 6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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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碩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起停

招） 

（七）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起停

招） 

（八）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109學年度起停招） 

三、商學院 

（一）企業管理學系（分服務業

管理組、高科技業管理組、工商

管理組）（含碩士班、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二）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會計學系（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六）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七）國際商學碩士學位學程 

（八）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起停招） 

（九）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士學

位學程（109學年度起停招） 

（十）國際商學學士學位學程 

（十一）中原大學與美國天普大

學商學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四、設計學院 

（一）建築學系（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分建築組、

文化資產組） 

（二）室內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三）商業設計學系（分商業設

計組、產品設計組）（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地景建築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起停

招） 

（七）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起停

招） 

（八）永續環境與能源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109學年度起停招） 

三、商學院 

（一）企業管理學系（分服務業

管理組、高科技業管理組、工商

管理組）（含碩士班、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二）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會計學系（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六）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七）國際商學碩士學位學程 

（八）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108

學年度起停招） 

（九）巨量資料商業應用碩士學

位學程（109 學年度起停招） 

（十）國際商學學士學位學程 

（十一）中原大學與美國天普大

學商學管理雙學士學位學程 

四、設計學院 

（一）建築學系（含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分建築組、

文化資產組） 

（二）室內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三）商業設計學系（分商業設

計組、產品設計組）（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地景建築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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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六）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 

（七）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

程（109學年度起停招） 

（八）設計學院社會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109學年度起停招） 

五、人文與教育學院 

（一）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二）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含碩

士班） 

（三）應用華語文學系（含碩士

班） 

（四）宗教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 

（七）師資培育中心 

（八）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學位

學程 

（九）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十）全校外籍生大一不分系學

士學位學程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一）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分

工程組、管理組）（含碩士班、國

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二）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資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國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國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六）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五）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六）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 

（七）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

程（109學年度起停招） 

（八）設計學院社會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109 學年度起停招） 

五、人文與教育學院 

（一）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二）應用外國語文學系（含碩

士班） 

（三）應用華語文學系（含碩士

班） 

（四）宗教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五）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六）通識教育中心 

（七）師資培育中心 

（八）人文與教育學院學士學位

學程 

（九）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十）全校外籍生大一不分系學

士學位學程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一）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分

工程組、管理組）（含碩士班、國

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二）電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資訊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資訊科技與雲端運算國際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國際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六）通訊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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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09學年度起停招） 

（七）電機資訊學院人工智慧應

用學士學位學程 

（八）中原大學美國威大密爾瓦

基分校電機與資訊工程雙學士學

位學程 

（九）電機資訊學院智慧運算與

大數據學士班 

（十）智慧運算與大數據碩士學

位學程 

七、法學院 

（一）財經法律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前項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暨學院學士班經校務會議通過，

並奉教育部核准得於夜間開班上

課。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得置副院長一人，協助院務，並

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各學系（所）置主任一人，辦理

系（所）務，並置教師及職員若

干人。 

各學位學程及學院學士班得置主

任一人，綜理學位學程及學院學

士班業務。 

各學院為因應教學、研究或服務

社會之需要得設置專業中心，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人文與教育學

院設有華語文教學中心。 

（109 學年度起停招） 

（七）電機資訊學院人工智慧應

用學士學位學程 

（八）中原大學美國威大密爾瓦

基分校電機與資訊工程雙學士學

位學程 

 

 

 

 

七、法學院 

（一）財經法律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前項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暨學院學士班經校務會議通過，

並奉教育部核准得於夜間開班上

課。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得置副院長一人，協助院務，並

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各學系（所）置主任一人，辦理

系（所）務，並置教師及職員若

干人。 

各學位學程及學院學士班得置主

任一人，綜理學位學程及學院學

士班業務。 

各學院為因應教學、研究或服務

社會之需要得設置專業中心，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本校設有人文

與教育學院華語文教學中心。 

 


